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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4_BA_BA_

E6_B0_91_E6_B3_95_E9_c36_330326.htm （２０００年７月１

１日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第１１２３次会议通过） 为了

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，充分发挥合议庭的职能作用，确保司

法公正，提高审判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

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和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

，结合审判实践，制定本办法。 一、选任工作原则 （一）依

法实施； （二）德才兼备； （三）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

； （四）动态管理，优胜劣汰； （五）坚持民主集中制。 二

、审判长的配备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长的配备数额，应当根据

审判工作的需要，参考本院合议庭的数量确定。最高人民法

院审判长的配备数额，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。地方人民法院

审判长的配备数额，由高级人民法院确定。 审判长一般由审

判员担任。优秀的助理审判员被选为审判长的，应当依法提

请任命为审判员。 院长、副院长、审判委员会委员、庭长、

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时，依照法律规定担任审判长。 

三、审判长的条件 担任审判长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 （一）

遵守宪法和法律，严守审判纪律，秉公执法，清正廉洁，有

良好的职业道德。 （二）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审判工作。 （

三）最高人民法院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长应当具有高等院

校法律本科以上学历；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长一般应当具有

高等院校法律本科以上学历；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长应当具

有高等院校法律专科以上学历。 （四）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

人民法院的审判长必须担任法官职务从事审判工作５年以上



；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长必须担任法官职务从事审判工作４

年以上；基层人民法院的审判长必须担任法官职务从事审判

工作３年以上。 （五）有比较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，能够运

用所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解决审判工作中的实际问题；能够

熟练主持庭审活动；并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

力，能够规范、熟练制作诉讼文书。 经济、文化欠发达地区

的人民法院，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并报上一级人民法

院批准，可以适当放宽审判长的学历条件和从事审判工作年

限。 四、选任程序 选任审判长，遵循以下程序： （一）公布

待任审判长名额及要求； （二）由符合条件的法官提出书面

申请或由庭长、主管院长从符合条件的法官中推荐人选； （

三）根据选任条件对自荐和推荐人员进行资格初审，确定预

选人员名单，并予以公示； （四）对预选人员进行审判业务

考试、考核； （五）审判委员会综合考虑选任条件和考试、

考核结果，确定任用名单并由院长公布。 五、职责 审判长的

职责是： （一）担任案件承办人，或指定合议庭其他成员担

任案件承办人； （二）组织合议庭成员和有关人员做好庭审

准备及相关工作； （三）主持庭审活动； （四）主持合议庭

对案件进行评议，作出裁判； （五）对重大疑难案件和合议

庭意见有重大分歧的案件，依照规定程序报请院长提交审判

委员会讨论决定； （六）依照规定权限审核、签发诉讼文书

； （七）依法完成其他审判工作。 六、管理与监督 对审判长

实行动态管理。 建立案件评查制度，对合议庭审理的案件进

行重点评查和抽样评查。评查结果作为对审判长考核的重要

内容。 对审判长实行年度考核。在全面考核的基础上，突出

对审判工作实绩的考核。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，应当免去审判



长职务。 七、免职与惩戒 审判长在任职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应当免去审判长职务： （一）违法审判的； （二）受党

纪、政纪处分的； （三）因身体状况难以继续担任审判长的

； （四）本人提出辞职并被批准的； （五）调离审判工作岗

位的； （六）依法被免除法官职务的； （七）其他不宜担任

审判长的。 审判长由于违法审判被免去职务的，应当根据《

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人

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（试行）》追究责任。 免去审判长

职务，由庭长报请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并由院长公

布。 八、待遇 审判长可以享受特殊津贴。 九、附则 各高级

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本办法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

，制定具体实施细则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